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娄底市人源和社会保障娄人社函〔2018〕192号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2018年度娄底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宝新区党群工作部，市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湘人社发〔2017〕41号）和《娄底市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暂行办法》（娄人社发〔2012〕179号）的有关规定，现就做好2018年我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根据《娄底市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程序申报。

二、申报程序

    （一）事业单位按照《娄底市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暂行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基本条件，制定并公布本单位竞聘的具体条件，具体条件不得低于基本条件。

    （二）符合申报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填写《娄底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请审核表》（见附件1），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三）事业单位根据《娄底市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暂行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查、评议，经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并公示无异议后，产生推荐人选报主管部门。推荐人选必须符合申报条件，尚不符合申报资格条件的不得推荐。推荐人选数不得超过本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空余岗位数，未完成岗位设置工作的单位，不得申报。

    （四）县（市、区）事业单位的推荐人选由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汇总并经县（市、区）政府审核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市直事业单位推荐人选先由单位初审，再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

    （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各事业单位所推荐人选进行评议审核，对符合资格条件的人选进行公示。

    （六）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为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人选。

    （七）事业单位根据核准的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职数和聘用人选，组织开展岗位聘用，明确岗位职责，签订聘用合同，兑现相关待遇，实行聘期管理。
三、申报材料要求

（一）市直单位须提交主管部门的申请报告（函），县（市、区）属单位须由县（市、区）人社局书呈报告（要求详见附件2）；

（二）《娄底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请审核表》一式三份并附上电子文档；

（三）申报人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和首聘聘书（聘用合同）原件、复印件；

（四）申报人正高级专业技术的工资审批表原件、复印件；

（五）破格申报的，须提交破格申报的荣誉、称号、成果等证书的原件、复印件；

（六）《湖南省事业单位人员岗位管理手册》中2018年人员岗位异动的原件、复印件；

（七）申报人聘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以来的年度考核表原件、复印件；

（八）《娄底市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暂行办法》（娄人社发〔2012〕179号）复印件，并对申报人所符合条件用双横划线予以标记。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是我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产生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的基础性工作，关系到我市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二）严格把关。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人员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否则一经查实，取消所聘三级岗位资格。各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要求，对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员，认真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不得推荐和审批。

（三）按时申报。各单位要抓紧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员申报评聘工作。请各县（市、区）、市直事业单位于12月31日前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提交申报材料，逾期顺延至明年申报。

联系单位：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联系电话：0738－8236332

附件：1．娄底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请审核表
2．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填表与提交材料有关补充说明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2月17日

附件1
娄底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请审核表

填表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填表日期：

	个人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最高学历

（学位）
	
	参加工作

时   间
	
	进入本

单位时间
	
	聘用正高级专业

技术岗位时间
	

	
	现聘岗位类别及等级
	
	现聘岗位

起始时间
	
	学科方向
	
	联系电话
	

	获得的荣誉、称号、成果
	序号
	时间
	项  目
	授予组织（以印章为准）

	
	1
	
	
	

	
	2
	
	
	

	
	3
	
	
	

	
	4
	
	
	

	
	5
	
	
	

	
	6
	
	
	

	
	7
	
	
	

	
	8
	
	
	

	
	9
	
	
	

	
	……
	
	
	

	个  人

承  诺
	我承诺，以上所列荣誉、称号、成果系本人取得。若弄虚作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事业单位推荐意见
	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意见

	经审查，         同志在本表中所列荣誉、称号、成果等真实有效，同意推荐其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经审查，       同志在本表中所列荣誉、称号、成果等真实有效，同意报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意见
	经审查，        同志符合我市规定的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条件，同意推荐。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政府意见
	同意          同志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公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意见
	同意核准               同志聘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公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主管部门、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股）各一份。

附件2

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填表与提交材料

有关补充说明

一、填表须知

1、《娄底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请审核表》（以下简称《审核表》），《审核表》表格需用A4纸标准字体打印，不受理手工填写表格；

2、《审核表》表中“获得的荣誉、称号、成果”一栏只需填写聘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后获得的“荣誉、称号、成果”，申报人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八年以上的（含八年）及2010年12月以前聘用到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则 “获得的荣誉、称号、成果”一栏不需填写。

二、书呈报告应有以下主要内容

1、申报人单位岗位设置情况，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情况，有无空余的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2、符合《娄底市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暂行办法》（娄人社发〔2012〕179号）中直接申报的条件或破格申报符合哪一条哪一款申报条件；

3、申报人在专业技术正高级聘用期间的表现情况（包括聘期内年度考核情况）。

4、申报单位的意见。

三、破格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人获得的“荣誉、称号、成果”在《审核表》对应栏填写，所提交的“荣誉、称号、成果”证书复印件须标记序号与《审核表》栏填写的“荣誉、称号、成果”所标明的序号对应；
2、申报人破格申报的“荣誉、称号、成果”符合申报条件的在《审核表》上用双横划线予以标记；

3、所提交的“荣誉、称号、成果”等材料按《审核表》序号顺次装订，复印件须由单位人事部门签署“原件已核”并加盖公章。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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